
闻喜县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行动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坚持把优化营商环
境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出台了一系列利企便民措施，推动营
商环境持续改善。但同时，市场主体生产经营仍面临不少困难问题，亟需
进一步聚焦市场主体关切，把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培育得更好。为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021年10月底，国务院出台了《关于
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21〕24号），明确在北京
、上海、重庆等6个城市开展首批试点，为全国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积累
经验、树立标杆。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先后出台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我县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时作出的“要持续在营商环境等重点改革领域攻坚
克难”重要指示精神，自觉对标对表，主动自我加压，坚决迅速贯彻落实
，加快蹚出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创新提升之路。 

出台背景 



起草过程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我们对全县营商环境工作进行了

深入摸底，在全面总结2022年工作的基础上，研究起草了

《闻喜县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并广泛征求

了各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意见，按照意见建议进行了

反复修改和完善，最终定稿，2023年2月20日以闻政发

〔2023〕2号文件形式正式印发。 
 



发文依据 

    1.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营商环境创新提

升行动方案的通知》（晋政发〔2022〕16号） 

    2.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运城市营商环境创新提

升行动方案的通知》（运政发〔2023〕3号） 

 

 



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共分四个部分，分别是指导思想、工作目标、重点

任务和组织保障，对我县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进行安排部署。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

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市委五届四次全会精神，深刻把握“三

无”“三可”要求，对标国际国内一流水平，聚焦市场主体关切，

坚持锻长、补短、强优、争先，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深化改革创新，推进全链条优化审批、全过程公正监管、

全周期提升服务，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更多激发市

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为全方位推动闻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工作目标： 

    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力行简政之道，坚持依法行政，公平

公正监管，持续优化服务，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高效便捷的

政务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开放开明的人文环境和优质完善

的要素保障环境，形成一批具有普惠性、标志性、可复制、可推广

的制度创新成果。政府治理效能全面提升，集聚和配置资源要素能

力明显增强。市场主体活跃度和发展质量显著提高，助力市场主体

倍增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营商环境水平显著提升，为服务我县实

现“一城两中心三基地”目标定位提供有力保障。 



主要任务： 

《实施方案方案》围绕打造“五个环境”，提出了106项具体任

务，逐项明确了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 

1.打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明确破除妨碍公平竞争的不合理

限制、建立营商环境法治保障共同体、加强律师法律服务等10项具

体任务。2.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明确深化“四零服务”改革、

开展极简审批行动、便利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等50项具体任务。3.

打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明确探索形成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监管

链、建立或完善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制度、加快构建新型综合监管机

制等18项具体任务。4.打造开放开明的人文环境。明确打造政策全

生命周期服务链、打造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打造项目全生命周

期服务链等12项具体任务。5.打造优质完善的要素保障环境。明确

深化“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推进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

动、优化工程建设项目验收方式等16项具体任务 



组织保障： 

    主要从强化组织领导、加强统筹推进、强化信息支撑、强化宣

传培训和强化督导考评等五个方面提出做好营商环境创新提升工作

的有关要求。 


